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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《周礼 ·地宫》中,对于周朝 (公元

前1066年到公元前丛03年)的婚姻制度有这

样-段记载:

媒氏,掌万民之判。凡男女自成名以上,

皆书年月日名焉。令男三十而娶,女 =十 而

嫁。凡妾判妻入子者,皆书之。中春之月,令

会男女。于是时也,奔者不禁,若无故而不用

令者。罚之。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。凡嫁

子娶妻,八币纯帛无过五两。禁迁葬耆与嫁殇

者。凡男女之阴讼,听之于胜国之社,其附于 :

刑者,归之于土。

可见二千年以前的周王朝就设立了专门分管

男女婚姻大事的行政机构,设有 专 职 的 媒

官。父母在自己的孩子出生剐三个 月 均 时

候,就给取名,并到媒官那里去登记。媒官

注册其出生的年、月、日和姓名。如杲孩子

长大成人结婚了,又要向媒官报告,给以注

销。这样一来9媒官便有-部清楚的男女青

年婚配花名册,以了解和分别哪 些 人 结 婚

了,哪些人没有结婚,做到心中有数。

媒官规定了男子三十岁,女子二十岁,

才算到了 结 婚 年 龄。 《礼记 。曲礼》说 :

“男三十曰壮,有窒。
”

郑玄注: “有室 9

有妻也。
”孔颖达 巛周礼》正义: “三十而

立,血气已定,故曰壮也。”
并 引 用班 固

《白虎通》卷四的 《嫁娶篇》为佐证: “男

三十筋骨坚强,任为人父多女二 十 肌 肤 充

盛,任为人母。合为五十,应大衍之数,生

万物也。” “男三十而娶,女二十而嫁
”

,

在今天看来也可为晚婚。大抵当时由于生产

力极端落后”既要组织家庀”又要同自然进

行斗争”为了长期的生存9就必然强调身体

的强壮和发育的成熟。      ∶

媒官规定了男女在仲春二月聚会。 《礼

记 。月令》说: “
仲春之月 ?·

。⋯玄鸟至,至

之日以大牢祠于高裸。”
郑玄注: 〃玄鸟,

燕也。燕以施生时来,巢于堂宇而孚(孵
),孚LⅡ

嫁娶之象也,媒氏之官以为候。”高葆是专

管婚姻和生子的神。在当时,由 于 科 学 落

后,人们不能正确的认识和了解生儿育女的

基本生理知识,不懂得家庭的幸福是来自男

女奴方'心 灵的真芷爱情9而是希望得到神的

保佑 9、 并以自然界的某些物候作为吉利美好

的象征。由于人们常冬季家居或在固定的田

地上劳作9减少了男女相会相爱的机会。当

春意初到时,农活不多”又正菹祭祀高裸的

节期,使男女肓了按触的i丿 L会。大抵长期如

此9使形成了仲春二月男女相会 的风 俗 习

惯。所以媒氏把男女相会窍对间安排在这样

△个特定的节期里。

当然9∶△年一度的聚会,不可能每个未

婚男女都选中意中之人。这样-来,-些人

的婚姻大事就不得不由第三者出面解决了,

也就成为了媒官的职责之一。媒官注意观察

那些旷夫、∷怨女,使其能互相认识了解,以

至结成伉俪夫妇。男女婚成之后,要给媒宫
“纯帛

”作为报酬9但规定不超过五两。两

者匹也,五两即五匹丝绸。在当时手工业还

不发达9能穿上丝绸衣服的人还是很少的情

况下,一对男女结婚9即使只交纳
=匹

丝绸

作为报酬,也不能不说是相当昂贵∴J了 。∷
曹

。。7。



植 《美女篇》也说: “媒氏何所管,玉 帛不

时安。
”

无论是 “中春之月令会男女”还是 “司

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”,都是在媒氏的直

接领导下进行的。婚姻通过 “媒″,是当时

多数男女结合的必由之路。 《诗经 。氓》中

的那个老实憨厚的小伙子向姑娘求爱时,姑

娘感情真挚而语气委婉地说: “匪我愆期 ,

子无良媒。
” 《诗经 ·伐柯》也说: “

伐柯

如何,匪斧不克。取妻如何,匪媒不得。”

当然,不是每对夫妻都靠媒人牵红线,也有

例外,就是 “奔者不禁
”

。用现代话说,便

是官方不禁止自由恋爱。《诗经 ·静女》中 ,

描写一位苗条美丽的姑娘在城楼会见情郎的

嬉戏,便算是一个自曲恋爱 的 例 证 吧!不

过,在那个 “男女不杂坐,不同枷枷,不同

巾栉,不亲授
”

(〈 礼记·曲礼》)的时代,自

由恋爱的毕竟是少数。因为,首先它要受到

家庭和社会舆论的指责。 《孟子 ·滕文公》

说: “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,女子生而愿为

之有家。父母之心人皆有之。不 待 父 母 之

命,媒妁之言,铅穴隙相窥,蹁墙相从,则

父母、国人皆贱之。” 《管子 ·形势》也说 :

“自媒之女,丑而不信
”

。其次,是男女互

相了解的机会很少。在周朝时,农奴虽然有

少量的土地,但还是以半奴隶的身份出现 ,

被·束缚 在土地 上, “夫民之大 事 在 农
”

(《 国语·周语上》)o由 于
“
仕者世禄

”
(《 孟子·

梁惠王下》)9贵 族掌权,封地世袭,其结果

也造成人民世守其业。 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六

年说: “在礼:民不迁,农 不 移,工 贾 不

变。
”限制了不同职业的人的活动范围。就

以农奴为例,他们除在私田劳作外,在公田

劳役都是集体性的,而且 还 有 监 工。 《国

语 ·周语上》说: “庶民终于千亩,其后稷

省功,太史监之;司徒省民,太师监之。件

由于环境的制约,男女互相来往、互相了解

的机会就极其少 了。 《礼记 ·曲礼》说:

“
男女非有行媒,不相知名

”
。当然,更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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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上自由恋爱了。所以,一股青年男女的婚

事,必须依靠媒人的撮合。

媒官也规定了在生没有夫妻关系的男女

死了禁止合葬。男女之间,如果因恋爱而发

生了不符合礼义、触犯法律的事件,就要交

送有关部门给以刑事处分。媒官也是很有权

力的, “无故而不用令者,罚之”
。

媒官府是一个不小的行政机构。《周礼》

说:“媒氏,下士二人,史二人,徒十人
”
。

下士是官名。在周代,官阶一命到九命,一

命为最低级的官。《周礼 ·地官 ·党正》说 :

“
一命齿于乡里

”
。下士就属一命。在这里?

相当于媒氏的副手,即 副媒官Q史 也是官

名,掌管法典和记事,在这里相当于媒氏的

文书、助理人员。徒,就是一股的工作办事

人员。            ∶

媒官府在周朝是较普遍的。 巛管子 ·入

国篇》说: “凡国都皆有掌媒⋯⋯取鳏寡而

合之。
”这里的国都,是泛指一切城邑。其

实在极偏僻的地方,即 使没有媒官府,也还

有其他的官来兼 职。 《周礼 ·地官》说 :

“遂人掌邦之野⋯⋯以 田 里 安 m± ,以乐昏

(婚 )扰 mL⋯ ⋯”
。野,郊外;m± ,指农村

居民;扰,驯服、顺从。遂人 (官名)在偏

远冷落的地方,不但管理着其它的事情,还

要安定百姓,使他们能得到美满的婚姻并顺

从于自己。理所当然,这可以算是兼职:

我们从媒官府的组织机构和中'b任务米

看,它与当代的婚姻介绍所有相似之处。现

在 ,国 内许多地方正在创办婚姻介绍所 ,有 的

人还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国外货,这是-种

误解。其实,周代的媒官府就相当于当代的

婚姻介绍所。也可以说婚姻介绍所在我国也

是古已有之。当然,由 于种种原因,二者不

能绝对地等同起来。          ∷

任何事物的出现、发展和灭亡都不能脱

离当时的社会环境。周朝设立官方媒官府,

也是历史的必然产物。周朝时,我国的奴隶

制度已开始瓦解,使得奴隶得到了一定程度



的解放,有一定数量的私田和一定范围内的

自由。于是统治者取消了奴隶主指配婚姻制。

媒官府的出现,正是在打破奴隶主指配婚姻

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一方面 ,统治者并没

有放弃对人民在婚姻方面的统治权利;另一

方面,人民在对待自己的婚姻问题上又有了

一点自由。 《礼记 。昏(婚 )义》说: “敬慎

重正,而后亲之,礼之大体,而所以成男女

之别,而立夫妇之义也。男女有别而后夫妇

有义,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,父子有亲而

后君臣有正。故曰婚礼者 ,礼之本也。
”
把男

女婚姻与父子之亲、君臣之正联系起来,把

它看着是礼的根本,这充分说明了周王朝统

治者对男女婚姻的重视。在统治者看来,婚

姻处理得好坏,是与国家的命运、利益和前

途有直接联系的。∴《国语 ·周语》中记载:

(周襄)置德狄人,将以其女为后,富辰

谏曰: “
不可。夫婚姻氵祸福之阶也。由之利

内则福,利外则取祸。今王外利矣,其无乃阶

祸乎?⋯⋯·”王曰: “
利何如而 内,何 如而

外?” 对曰: “
尊贵,明贤,庸勋,长老,爱

亲,礼新,亲旧。然则民莫不审固其心力以役

上令,官不易方,而财不匮竭,求无不至,动

无不济,百姓兆民,夫人奉利而归诸上,是利

之内也。若七德离判,民乃携贰,各以利退,

上求不暨,是其外利也。”

虽然这只是对天子的劝告,可知上层统治者

对此也不是轻率的。

二干多年以前的周朝就如此看重男女婚

姻,对于我们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。目前,

占我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十的青年,在建

设四化的新长征中都将面临着恋爱、结婚等

一系列实际问题。我们如何帮助他们处理好

这些问题,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是

有着重大意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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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 《孔雀东南飞》两条注释的异议

马 国 栋

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

扌   下面对部编教材 《孔雀东南飞冫的两条注释提出一    课本对
“寂寂人定初"释为

“
静悄悄的,人们开始 〈J     I ㈣/lJ卩卩·9ln,钬 /J"u臣 刁̀

●
H 、'uV〃J不 |~L勹十叨Ⅱ"         叼阝'” /△J  -OA'`-0/J △t'氵  口J I冂 】冂ⅡJ, '`"J']'" 、

) 些异议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歇了。定,静止。”
这就把 “

人定
”
作为主谓词组解 〈

∶  课本对
“
汝可去应之”

句中的
“
应之”注释为

“
答  释了。我认为,应把 “

人定
”看作主谓结构的时间名 〈

∶ 应他
”

。我认为,此处的
“
应

”
不是

“
答应

”
或

“
同意

”,   词,而不应看作词组。 “
寂寂人定初

”
与上文的

“
奄奄 i

' 
珂应是

“
答覆

”
或

“
回答

”
的意思。扒诗中看,兰芝母   黄昏后

”
是相对的, “

人定
”

同
“
黄昏

”
一样,都是表 ξ

冫 对县令遣媒求嫱,并没有慨然相许的意思, “
汝可去应   示时段的名词, “

人定
”
是

“
黄昏

”之后的一段时间。 、

∶ 应他”。我认为,此处的“应”不是
“
答应”或“同意”

,

`  ^V厶
tε杯/J′ 苏Er, 丌仪'冖 I阢尔、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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扌 之”
不过是刘母让兰芝自己去表示态度 而 巳。从刘母   <辞 海》引王先谦集解: “《通鉴》胡注: ‘

日入而群 `

' 

“
白媒人

”
的

“幸可广问讯,不得便相许
”和 “

谢媒  动息,故中夜谓之人定。
’
惠栋曰:‘杜预云,入定者, 、

卢 人∵的
“
女子先有誓,老姥岂敢言

”都可看出。 “
不得  亥也。

,”
按

“
人定者,亥也

”
的解释,对 “

人定初
”
 `

f 便相许
”
不是什么

“
欲许

”之 “
含蓄

”
写法,而是推辞  可否这样作注:人定,时间词,表示的时段相 当于亥 `

F 的委婉说法。从全诗来看,刘母对兰芝的婚事也并无相  时,即夜间九时至十时. “
人定初

”
指夜里入声初静的 、

r 逼意,而是让兰芝自作主张,这是比较明显的。      时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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